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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㆕章  結果與討論 

 

本章主要根據本研究的研究架構、研究問題、問卷調查及訪談調查

的結果，進行分析與討論。第㆒節為音樂教師及非音樂教師實施問卷

調查之結果分析，以瞭解目前台北市音樂教師及非音樂教師音樂生活

環境與教養方式之相關因素；第㆓節為對台北市音樂教師及非音樂教

師進行訪談，主要針對現階段影響子女音樂學習成長之現況作深入瞭

解，並進㆒步探討其相關因素；第㆔節為「調查結果與摘要」，從問卷

調查、現況調查及訪談調查結果作綜合摘要。 

 

 

 

 

    第㆒節 音樂教師及非音樂教師問卷調查結果 
 

   問卷題目的內容，分別為「基本資料」、「音樂生活環境」及「父母

教養方式」㆔部分，將有關「音樂教師影響子女音樂學習成長相關因

素」之調查結果，逐項分析如㆘： 

 

壹、基本資料結果分析與討論 

㆒、基本資料結果之整理（表 4-1.1） 

      

表 4-1-1 音樂教師與非音樂教師基本資料差異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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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教師 非音樂教師 題項 選項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女 39 97.5﹪ 34 85﹪ 性別 

男 1 2.5﹪ 6 15﹪ 

30歲以㆘ 0 0.0﹪ 0 0.0﹪ 

31-40歲 24 60﹪ 26 65﹪ 

41-50歲 12 30﹪ 10 25﹪ 

年齡 

51歲以㆖ 4 10﹪ 4 10﹪ 

小學 0 0.0﹪ 0 0.0﹪ 

㆗學 0 0.0﹪ 0 0.0﹪ 

高㆗（職） 0 0.0﹪ 4 10﹪ 

大專（專科） 29 72.5﹪ 23 57.5﹪ 

學歷 

 研究所（博、碩士、） 11 27.5﹪ 13 32.5﹪ 

1 10 25﹪ 7 17.5﹪ 

2 26 65﹪ 24 60﹪ 

3 3 7.5﹪ 9 22.5﹪ 

4 0 0.0﹪ 0 0.0﹪ 

子女㆟數 

5 1 2.5﹪ 0 0.0﹪ 

50,000元以㆘ 0 0.0﹪ 0 0.0﹪ 

50,001-70,000元 1 2.5﹪ 2 5﹪ 

70,001-90,000元 1 2.5﹪ 2 5﹪ 

90,001-110,000元 7 17.5﹪ 7 17.5﹪ 

110,001-130,00元 14 35﹪ 14 35﹪ 

130001-150000元 5 12.5﹪ 2 5﹪ 

150001-200,000元 4 10﹪ 7 17.5 

家庭收入 

200,000元以㆖ 8 20﹪ 6 15﹪ 

結婚（夫妻同住） 40 100﹪ 38 95﹪ 

分居（和子女住） 0 0.0﹪ 1 2.5﹪ 

離婚（和子女住） 0 0.0﹪ 1 2.5﹪ 

  分居（未和子女住） 0 0.0﹪ 0 0.0﹪ 

  離婚（未和子女住） 0 0.0﹪ 0 0.0﹪ 

婚姻狀況 

配偶去世 0 0.0﹪ 0 0.0﹪ 

㆓、基本資料結果分析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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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題目的內容，根據表 4-1-1，將有關「基本資料」之調查結

果，逐項分析如㆘： 

 

（㆒）性別方面：在音樂教師方面女性佔 97.5﹪，男性佔 2.5﹪；在

非音樂教師方面女性佔 85﹪，男性佔 15﹪。顯示音樂教師以女

性教師居多數，而非音樂教師的㆒般家庭㆗，在徵詢願意接受問

卷調查時，發現多數父親以不熟悉子女音樂學習教養方式為理

由，拒絕接受問卷調查；幾乎都推派母親為受試之對象。研究顯

示女性是家庭㆗教養子女音樂學習成長的主要成員。 

 

（㆓）年齡方面：音樂教師年齡以「31-40歲」者為最多佔 60﹪，其

次為「41-50歲」佔 30﹪，之後依序為「51歲以㆖」佔 10﹪，

最少為「30歲以㆘」沒有㆟。非音樂教師年齡以「31-40歲」者

為最多佔 65﹪，其次為「41-50歲」佔 25﹪，之後依序為「51

歲以㆖」佔 10﹪，最少為「30歲以㆘」沒有㆟。研究顯示音樂

教師與非音樂教師在年齡方面無明顯差異且受試對象有子女者

以 30歲以㆖居大多數。 

 

（㆔）學歷方面：音樂教師「大學（專科）」為最多佔 72.5﹪，其次

為「研究所」佔 27.5﹪；非音樂教師「大學（專科）」為最多佔

57.5﹪，其次為「研究所」佔 32.5﹪，最少為「高㆗職以㆘」

佔 10﹪。可見音樂教師與非音樂教師在學歷方面有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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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研究調查發現，10﹪非音樂教師為低學歷的父母，仍願意讓子

女有音樂學習成長機會，值得作為深入訪談的研究對象。 

 

（㆕）子女㆟數方面：音樂教師「2個子女」者為最多佔 65﹪，其次

為「1個子女」佔 25﹪，之後依序為「3個子女」佔 7.5﹪、「5

個子女」佔 2.5﹪，最少為「4個子女」沒有㆟。非音樂教師「2

個子女」者為最多佔 60﹪，其次為「3個子女」佔 22.5﹪，依

序為「1個子女」佔 17.5﹪，「5個子女」、「4個子女」為 0㆟。

可見音樂教師與非音樂教師在子女㆟數方面無明顯差異，且顯示

受試對象的子女數與父母影響子女音樂學習機會有正相關，音樂

教師與非音樂教師子女㆟數為「1個子女」者，全部都有學習音

樂；因此家㆗子女㆟數較少其接受音樂學習機會較大。 

 

（五）家庭收入方面：音樂教師「110,001-130,000元」為最多佔 35

﹪，其次為「200,000元以㆖」佔 20﹪，依序為「90,001-110,000

元」佔 17.5﹪、「130,001-150,000元」佔 12.5﹪、

「150,001-200,000元」佔 10﹪、「70,001-90,000元」佔 2.5

﹪、「50,001-70,000元」佔 2.5﹪，最少為「50,000元以㆘」

為 0㆟。非音樂教師「110,001-130,000元」為最多佔 35﹪，其

次為「90,001-110,000元」、「150,001-200,000元」佔 17.5﹪，

依序為「200,000元以㆖」佔 15﹪，「50,001-70,000元」、

「70,001-90,000元」、「130,001-150,000元」各佔 5﹪，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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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50,000元以㆘」為 0㆟。顯示音樂教師與非音樂教師在家

庭收入方面並無明顯差異，且受試對象的家庭收入與父母影響子

女音樂學習成長機會有正相關，家庭收入較高者其子女接受音樂

學習機會較大。 

 

（六）婚姻狀況方面：音樂教師「結婚（夫妻同住）」佔 100﹪；而非

音樂教師「結婚（夫妻同住）」為最多佔 95﹪，其次為「分居（和

子女住）」、「離婚（和子女住）」各佔 2.5﹪，其餘都沒有㆟。 

 

     在基本資料㆗，可以瞭解子女音樂學習成長背景的現況及相關

性，結果顯示：音樂教師與非音樂教師的家庭，幾乎都是由女性負責

教養子女音樂學習成長，而 97.5﹪的音樂教師都是女性；因此，在此

雙重條件㆘音樂教師在教養子女音樂學習成長時，佔了極大的優勢。

但根據問卷結果發現，10﹪非音樂教師低學歷之父母，仍願意讓子女

有音樂學習機會，非常值得作為深入訪談之研究。 

 

 

 

 

 

 

 

貳、音樂學習成長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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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有關「音樂教師影響子女音樂學習成長相關因素」問卷調查結

果，關於問卷㆗「音樂學習成長背景」的題目，以逐題分析的方式，

探討音樂教師及非音樂教師影響子女音樂學習成長背景的現況及相關 

性。茲將其結果逐項分析討論如㆘： 

 

㆒、您子女在音樂學習之前，家㆗是否就已經有樂器以供子女音樂學

習時練習之用？ 

 

   表 4-1-2子女在音樂學習之前，家㆗是否有樂器供練習概況表 

無 有 合計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音樂教師 0 0 40 100﹪ 40 100﹪ 

非音樂教師 13 32.5﹪ 27 67.5﹪ 40 100﹪ 

 

由表 4-1-2顯示： 

（㆒）就全體受試者而言：音樂教師 100﹪會預先為子女準備好樂器

供子女音樂學習練習之用；而非音樂教師有 67.5﹪會預先為子

女準備好樂器供子女音樂學習練習之用，32.5﹪沒有購置樂器。 

 

（㆓）結果顯示音樂教師在子女音樂學習之前，100﹪都先將樂器準備

好；而非音樂教師則視子女音樂學習的情形如何，再決定是否有

購買樂器之需要。可見音樂教師在教養子女音樂學習成長的音樂

生活環境優於非音樂教師的音樂生活環境。 

㆓、您家㆗供子女音樂學習練習之用的樂器練習室設備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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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1-3  家㆗樂器練習室設備之概況表 

隔音練習室 無隔音的練習室 無隔音也無練習室 合計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音樂教師 3 7.5﹪ 36 90﹪ 1 2.5﹪ 40 100﹪ 

非音樂教師 4 10﹪ 21 52.5﹪ 15 37.5﹪ 40 100﹪ 

 

由表 4-1-3顯示： 

（㆒） 就全體受試者而言：音樂教師有 7.5﹪為有「隔音練習室」可 

供子女音樂學習之用，90﹪家㆗為「無隔音的練習室」，2.5﹪ 

家㆗為「無隔音也無練習室」；而非音樂教師 10﹪家㆗有「隔 

音練習室」可供子女音樂學習之用，52.5﹪家㆗「無隔音之練 

習室」供子女音樂學習之用，37.5﹪為「無隔音也無練習室」。 

 

（㆓）結果顯示非音樂教師雖然不是音樂科系畢業，但是家㆗有「隔

音練習室」可供子女音樂學習時練習之用的比例卻比音樂教師

高 2.5﹪。 

 

 

㆔、您平均每㆝聽音樂的時間如何？ 

                表 4-1-4  每㆝聽音樂時間之概況表 

1小時以㆘ 1-3小時 3-5小時 5-7小時 7小時以㆖ 合計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音樂教師 0 0 31 77.5﹪ 6 15﹪ 3 7.5﹪ 0 0 40 100﹪ 

非音樂教師 4 10﹪ 30 75﹪ 4 10﹪ 1 2.5﹪ 1 2.5﹪ 4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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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1-4顯示： 

（㆒）就全體受試者而言：音樂教師每㆝聽音樂的時間「1-3小時」

佔 77.5﹪為最多，其次為「3-5小時」佔 15﹪，之後依序為「5-7

小時」佔 7.5﹪，「1小時以㆘」、「7小時以㆖」的為 0㆟；非音

樂教師每㆝聽音樂的時間最多為「1-3小時」佔 75﹪，其次為「1

小時以㆘」、「3-5小時」各佔 10﹪，之後依序為「5-7小時」、「7

小時以㆖」各佔 2.5﹪。 

 

（㆓）結果顯示音樂教師是音樂科系畢業，但是並沒有把握住音樂學

習成長環境的優勢，而忽略了每㆝聽音樂的重要性；反之非音樂

教師為了子女音樂學習的發展，會刻意營造適合學習成長的音樂

生活環境。 

 

 

㆕、您最近３個月㆗，經常參加音樂活動嗎？（包括：演唱會、音 

樂會、獨奏會、俱樂部、KTV等任何形式的音樂活動） 

             表 4-1-5  父母參加音樂活動次數之概況表 

幾乎沒有 不常 偶爾 經常 總是 合計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音樂教師 2 5﹪ 23 57.5﹪ 0 0 7 17.5﹪ 8 20﹪ 40 100﹪ 

非音樂教師 12 30﹪ 12 30﹪ 14 35﹪ 2 5﹪ 0 0 40 100﹪ 

 

由表 4-1-5顯示： 

（㆒）就全體受試者而言：音樂教師參加音樂活動次數最多為「不常」

佔 57.5﹪，之後依序為「總是」佔 20﹪，「經常」佔 17.5﹪、「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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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沒有」佔 5﹪；非音樂教師參加音樂活動的次數最多為「偶爾」

佔 35﹪，其次為「幾乎沒有」、「不常」各佔 30﹪、「經常」佔 

5﹪。 

 

（㆓）結果顯示音樂教師較能體認參加音樂活動次數多寡，對子女音

樂學習成長影響之重要性；而非音樂教師較無法體認參加音樂

活動次數多寡，對子女音樂學習成長影響之重要性，對音樂生

活環境之支持度與參與度較低。 

 

 

五、您經常會帶子女參加音樂活動嗎？ 

             表 4-1-6  親子參加音樂活動次數之概況表 
 

幾乎沒有 不常 偶爾 經常 總是 合計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音樂教師 14 35﹪ 23 57.5﹪ 2 5﹪ 1 2.5﹪ 0 0 40 100﹪ 

非音樂教師 21 52.5﹪ 15 37.5﹪ 2 5﹪ 2 5﹪ 0 0 40 100﹪ 

 

由表 4-1-6顯示： 

（㆒）就全體受試者而言：音樂教師帶子女參加音樂活動「不常」佔

57.5﹪為最多，其次為「幾乎沒有」佔 35﹪，之後依序為「偶

爾」佔 5﹪、「經常」佔 2.5﹪；非音樂教師帶子女參加音樂活動

最多為「幾乎沒有」佔 52.5﹪，其次為「不常」佔 37.5﹪，之

後依序為「偶爾」、「經常」各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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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結果顯示音樂教師把握音樂學習成長的環境優勢，較能體認親

子共同參加音樂活動次數多寡，對影響音樂學習成長的重要性。

非音樂教師忽略了親子共同參加音樂活動次數多寡，有助益於營

造適合音樂學習的音樂生活環境與機會。 

 

 

六、當小孩出生後，您經常參加音樂團體嗎？（包括：合唱團、合奏

團、樂隊、搖滾樂、教會唱詩班等任何形式的音樂團體）           

表 4-1-7  您參加音樂團體次數之概況表 

幾乎沒有 不常 偶爾 經常 總是 合計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音樂教師 2 5﹪ 3 7.5﹪ 6 15﹪ 14 35﹪ 15 37.5﹪ 40 100﹪ 

非音樂教師 23 57.5﹪ 8 20﹪ 2 5﹪ 4 10﹪ 3 7.5﹪ 40 100﹪ 

 

由表 4-1-7顯示： 

（㆒）就全體受試者而言：音樂教師參加音樂團體次數最多為「總是」

佔 37.5﹪，其次為「經常」佔 35﹪，依序為「偶爾」佔 15﹪、

「不常」佔 7.5﹪、「幾乎沒有」佔 5﹪；非音樂教師參加音樂團

體的次數最多為「幾乎沒有」佔 57.5﹪，其次為「不常」佔 20

﹪，依序為「經常」佔 10﹪、「總是」佔 7.5﹪、「偶爾」佔 5﹪。 

 

（㆓）結果顯示音樂教師參加音樂團體次數較多，對子女音樂學習成

長的環境具有耳濡目染的機會，所以對音樂生活環境之影響有幫

助。非音樂教師對參加音樂團體之支持度與參與度較低，較無法

營造適合音樂學習成長的音樂生活環境與機會。 

七、當小孩出生後，您經常作音樂表演嗎？（包括：各種場合的樂器
獨奏、合奏或獨唱、合唱、指揮等形式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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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您作過音樂表演次數之概況表 

幾乎沒有 不常 偶爾 經常 總是 合計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音樂教師 4 10﹪ 4 10﹪ 11 55﹪ 4 10﹪ 6 15﹪ 40 100﹪ 

非音樂教師 39 97.5﹪ 0 0 1 2.5﹪ 0 0 0 0 40 100﹪ 

 
由表 4-1-8顯示： 

（㆒）就全體受試者而言：音樂教師音樂表演的次數最多為「偶爾」 

佔 55﹪，其次為「總是」佔 15﹪，之後依序為「幾乎沒有」、 

「不常」、「經常」各佔 10﹪；非音樂教師音樂表演的次數最 

多為「幾乎沒有」佔 97.5﹪，其次為「偶爾」佔 2.5﹪。 

 

（㆓）結果顯示音樂教師音樂表演的次數高於非音樂教師，所以音樂

教師對子女音樂學習成長具有耳濡目染的機會。非音樂教師對

音樂表演的支持度與參與度較低，忽略了營造適合子女音樂學

習成長環境的重要性。 

 

 

八、您在家經常為子女安排聽音樂的機會嗎？ 

         表 4-1-9  您在家為子女安排聽音樂次數之概況表 

幾乎沒有 不常 偶爾 經常 總是 合計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音樂教師 0 0 3 7.5﹪ 12 30﹪ 18 45﹪ 7 17.5﹪ 40 100﹪ 

非音樂教師 33 82.5﹪ 2 5﹪ 3 7.5﹪ 2 5﹪ 0 0 4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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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1-9顯示： 

（㆒）就全體受試者而言：音樂教師在家為子女安排聽音樂的次數最

多為「經常」佔 45﹪，其次為「偶爾」佔 30﹪，之後依序為「總

是」佔 17.5﹪、「不常」佔 7.5﹪；非音樂教師在家為子女安排

聽音樂的次數最多為「幾乎沒有」佔 82.5﹪，其次為「偶爾」

佔 7.5﹪，最少為「不常」、「經常」各佔 5﹪。 

 

（㆓）結果顯示音樂教師在家為子女安排聽音樂的次數高於非音樂教

師，對子女音樂生活環境支持度與參與度較高，無意間為子女

營造了適合音樂學習成長的自然環境與機會。 

 

 

九、您的子女經常參加音樂團體嗎？（包括：合唱團、合奏團等） 

            表 4-1-10  子女參加音樂團體次數之概況表 

幾乎沒有 不常 偶爾 經常 總是 合計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音樂教師 3 7.5﹪ 4 10﹪ 15 37.5﹪ 9 22.5﹪ 9 22.5﹪ 40 100﹪ 

非音樂教師 16 40﹪ 6 15﹪ 9 22.5﹪ 5 12.5﹪ 4 10﹪ 40 100﹪ 

 

由表 4-1-10顯示： 

（㆒）就全體受試者而言：音樂教師子女參加音樂團體的次數最多為

「偶爾」佔 37.5﹪，其次依序為「總是」、「經常」各佔 22.5﹪，

「不常」佔 10﹪、「幾乎沒有」佔 7.5﹪；非音樂教師次數最多

為「幾乎沒有」佔 40﹪，其次為「偶爾」佔 22.5﹪，之後依序

為「不常」佔 15﹪、「經常」佔 12.5﹪、「總是」佔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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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結果顯示音樂教師子女參加音樂團體的次數高於非音樂教師之

子女，較能認同參加音樂團體對其音樂學習成長影響的重要

性，充分把握音樂學習成長的環境優勢。 

 

    綜合以㆖「音樂學習成長背景」的問卷研究結果，歸納為以㆘㆕

點說明： 

（㆒）音樂教師與非音樂教師的共同性為願意教養子女音樂學習成長

的支持度都很高。 

（㆓）音樂教師對子女音樂生活環境之支持度與參與度很高，具有優

質的音樂學習成長環境，非常適合音樂學習成長的發展。 

（㆔）非音樂教師對音樂專業程度及音樂有關資訊較不熟悉，應設法

營造對子女音樂學習生活有幫助的音樂學習成長環境。 

（㆕）有些音樂教師似乎沒有把握音樂學習成長的環境優勢，甚至忽

略了每㆝聽音樂的重要性，非常值得作為深入訪談之研究。 

 

 

 

 

 

 

 

 

參、父母教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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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有關「音樂教師影響子女音樂學習成長相關因素」之調查結果，

以逐題分析的方式，探討音樂教師及非音樂教師教養子女音樂學習成

長方式之現況及差異。茲將其結果逐項分析討論如㆘： 

 

十、您（或太太）在懷孕期間，是否有刻意利用聽音樂來作為胎教？           

表 4-1-11  您（或太太）在懷孕期間利用聽音樂作為胎教之概況表 
 

無 有 合計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音樂教師 15 37.5﹪ 25 62.5﹪ 40 100﹪ 

非音樂教師 16 40﹪ 24 60﹪ 40 100﹪ 

 

由表 4-1-11顯示： 

（㆒）就全體受試者而言：音樂教師在懷孕期間，利用聽音樂來作為

胎教「有」佔 62.5﹪，「無」佔 37.5﹪；非音樂教師「有」佔

60﹪，「無」佔 40﹪。 

 

（㆓）結果顯示音樂教師與非音樂教師在懷孕期間，利用音樂作為胎

教的接受度都很高，並且無明顯差異。可見音樂教師與非音樂教

師在懷孕期間，都很重視利用音樂作為胎教，刻意為胎兒營造適

合音樂學習成長的自然環境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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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㆒、您選擇何種音樂作為胎教？理由為何？ 

（㆒）音樂胎教種類概況表 

                 表 4-1-12  胎教音樂種類次數分配表 

古典音樂 流行音樂 兒歌 宗教音樂   不限種類 合計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音樂教師 20 80﹪ 1 4﹪ 0 0 2 8﹪ 2 8﹪ 25 100﹪ 

非音樂教師 9 37.5﹪ 6 25﹪ 1 4.2﹪ 2 8.3﹪ 6 25﹪ 24 100﹪ 

 

由表 4-1-12顯示： 

1、就全體受試者而言：音樂教師在懷孕期間選擇何種音樂作為胎

教，「古典音 樂」為最多佔 80﹪，其次依序為「不限種類」佔

8﹪，「宗教音樂」佔 8﹪，「流行音樂」佔 4﹪，「兒歌」為 0㆟；

非音樂教師以「古典音樂」為最多佔 37.5﹪，其次依序為「流

行音樂」佔 25﹪，「不限種類」佔 25﹪，「宗教音樂」佔 8.3﹪，

「兒歌」佔 4.2﹪。 

    

2、結果顯示音樂教師與非音樂教師在胎教音樂的種類選擇㆖並沒

有明顯差異，音樂教師與非音樂教師幾乎都偏愛古典音樂。 

 

（㆓）胎教音樂種類選擇的理由 

    1、音樂教師方面 

     「與自己所學有關，是㆒種熟悉的習慣性休閒活動。」 

     「可以讓自己和胎兒放鬆心情及安撫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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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對胎兒有好的胎教。」 

     「有豐富的和聲效果，對胎兒的大腦成長發育較佳。」 

     「希望胎兒將來個性好，而且聽音樂的小孩會變聰明。」 

     「自己本身非常喜愛聽音樂且自己想聽。」 

     「聽音樂能讓母親心情愉快。」 

     「因為自身的興趣及工作關係，所以每㆝都必須接觸音樂。」 

    

2、非音樂教師方面 

     「可以讓母親放鬆心情及安撫胎兒的情緒。」 

     「希望對胎兒有好的胎教。」 

     「相信胎兒可以與母親同時感受到音樂的薰陶。」 

     「為胎兒製造接觸音樂的機會，期盼子女能接受各類型的音樂。」 

     「因為母親自己本身的興趣。」 

     「喜歡音樂㆗，和諧之美、寧靜、優雅的感受。」 

     「因為聽從專家、醫生之建議，聽音樂對胎兒有好處。」 

     「由於廠商免費贈送之錄音帶，所以不聽可惜。」 

     「從報章雜誌得到的資訊，得知藉由聽音樂可帶給胎兒愉悅感，

並可安撫胎兒的情緒。」 

     「希望藉由音樂的陶冶，能生出很有氣質的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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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㆓、您的子女在音樂理論課程㆖的學習情況如何？ 

            表 4-1-13  子女音樂理論課程學習之概況表 
 

從未學過 學校音樂課 家㆗指導自修 請家教 音樂科系學生 合計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音樂教師 10 25﹪ 13 32.5﹪ 8 20﹪ 4 10﹪ 5 12.5﹪ 40 100﹪ 

非音樂教師 14 35﹪ 9 22.5﹪ 3 7.5﹪ 14 35﹪ 0 0 40 100﹪ 

由表 4-1-13顯示： 

（㆒）就全體受試者而言：音樂教師子女音樂理論課程安排情況的次

數最多為「學校音樂課」佔 32.5﹪，其次為「從未學過」佔 25

﹪，之後依序為「家㆗指導自修」佔 20﹪、「音樂科系學生」佔

12.5﹪、「請家教」佔 10﹪；非音樂教師在家為子女安排聽音樂

的次數最多為「從未學過」、「請家教」各佔 35﹪，其次為「學

校音樂課」佔 22.5﹪，最少為「家㆗指導自修」佔 7.5﹪。 

 

（㆓）結果顯示音樂教師與非音樂教師在家為子女安排音樂理論課程

有明顯差異，音樂教師在教養子女音樂學習的音樂生活環境㆖，

較能把握音樂學習成長的環境優勢，體認在家為子女安排音樂理

論課程次數的多寡對音樂學習成長影響的重要性。 

 

十㆔、您認為讓子女學習音樂，是否㆒定要就讀音樂班？ 

     表 4-1-14  子女學習音樂是否㆒定要就讀音樂班之概況表 
 

堅持不要 不堅持 堅持㆒定要 合計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音樂教師 14 35﹪ 24 60﹪ 2 5﹪ 40 100﹪ 

非音樂教師 15 37.5﹪ 22 55﹪ 3 7.5﹪ 4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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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1-14顯示： 

（㆒）就全體受試者而言：音樂教師認為子女學習音樂，是否㆒定要

就讀音樂班最多為「不堅持」佔 60﹪，其次為「堅持不要」佔

35﹪，最少為「堅持㆒定要」佔 5﹪；非音樂教師認為子女學習 

音樂是否㆒定要就讀音樂班最多為「不堅持」佔 55﹪，其次為

「堅持不要」佔 37.5﹪，「堅持㆒定要」為最少佔 7.5﹪。 

 

（㆓）結果顯示音樂教師對教養子女音樂學習價值觀㆖，雖然擁有本

身的成長經驗，具有音樂學習成長的環境優勢，但並不堅持㆒定

要就讀音樂班；非常值得作為深入訪談之研究。 

 

 

十㆕、您對子女學習音樂的看法與期望為何？ 

（㆒）音樂教師方面 

     「培養喜好音樂的興趣與音樂欣賞的能力。」 

     「希望子女對音樂有興趣，並伴隨成長；將音樂當成有益身心發

展之休閒活動。」 

     「能懂得欣賞音樂、理解音樂之美及參與喜歡音樂藝術活動，藉

以豐富㆟生。」 

     「能喜愛音樂，將音樂作為安撫情緒與發洩情緒的工具。」 

     「順其自然，絕對不勉強，因為學習音樂的過程很辛苦。」 

     「既然學了就要達㆒定程度，但不㆒定要成為音樂家。」 

     「只要孩子愉快、喜歡即可，不希望施予太大之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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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音樂成為孩子終身的興趣，能夠終身學習。」 

     「習得專精的樂器，從音樂㆗得到美感涵養與享受成就之樂趣。」 

     「希望在小時候學到演奏樂器的基本技巧，長大後懂得欣賞與樂

於贊助音樂活動，參與音樂文化的發展。」 

     「培養健全的㆟格提升未來音樂欣賞的層次，成為㆒位有文化素

養的好國民。」 

     「快樂學習，從㆗獲得樂趣，只要維持興趣就好。」 

     「培養合奏、合唱能力，體會群體合作興趣，避免個㆟主義過重。」 

     「刺激右腦的發展，並讓音樂成為生活㆗的美好經驗。」 

 

（㆓）非音樂教師的方面 

     「培養音樂興趣，建立自信心及成就感，進而能夠自娛娛㆟。」 

     「陶冶心靈，使心靈㆖有寄託。」 

     「希望能習得㆒技之長，為將來的職業生涯規劃作準備。」 

     「培養生活興趣，作為㆒種休閒活動，並融入日常生活之㆗。」 

     「能欣賞音樂並多參與音樂活動，藉以提高音樂素養之涵養。」 

     「因為國小有音樂課，學會音樂的基本能力預作準備，將來㆖音

樂課時較不痛苦；子女終身受用就好，不求專業學習。」 

     「藉著音樂散播歡樂與散播愛，減少社會暴戾之氣，端正社會風

氣。」 

     「培養音樂氣質學養、耐心與專注力，並增加學習機會。」 

     「厚實藝術涵養，藉由音樂的學習，減少族群隔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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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音樂㆗得到平靜、快樂，培養良好的心性。」 

     「小孩自己有興趣學習音樂，並可用來作為㆒種嗜好與消遣。」 

 

 

十五、您的子女音樂啟蒙方式是？（可複選） 

            表 4-1-15  您的子女音樂啟蒙方式之概況表 

自己教 兄弟姊妹教 團體音樂班 老師個別課     其他 合計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音樂教師 25 62.5﹪ 0 0 12 30﹪ 2 5﹪ 1 2.5﹪ 40 100﹪ 

非音樂教師 0 0 1 2.5﹪ 34 85﹪ 5 12.5﹪ 0 0 40 100﹪ 

 

由表 4-1-15顯示： 

（㆒）就全體受試者而言：音樂教師子女音樂啟蒙方式「自己教」佔

62.5﹪為最多，其次依序為「團體音樂班」佔 30﹪，「老師個別

課」佔 5﹪，「兄弟姊妹教」的為 0㆟，「其他」佔 2.5﹪；非音

樂教師以「團體音樂班」為最多佔 85﹪，其次依序為「老師個

別課」佔 12.5﹪，「兄弟姊妹教」佔 2.5﹪，「自己教」的為 0㆟。 

 

（㆓）結果顯示音樂教師子女音樂啟蒙方式㆖，因為本身擁有音樂專

業能力，佔有音樂學習成長的環境優勢，所以「自己教」佔多數；

但是只教自己擅長的樂器。而選擇「其他」的 2㆟則堅持不自己

教，非常值得作為深入訪談之研究。 

 

 

 

十六、您認為父母的鼓勵與讚美，對子女音樂學習成長經常有幫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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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1-16  鼓勵與讚美對子女音樂學習成長是否有幫助之概況表 
 

從來沒有 很少 偶爾 經常 總是 合計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音樂教師 0 0 0 0 2 5﹪ 8 20﹪ 30 75﹪ 40 100﹪ 

非音樂教師 0 0 4 10﹪ 10 25﹪ 15 37.5﹪ 11 27.5﹪ 40 100﹪ 

 

由表 4-1-16顯示： 

（㆒）就全體受試者而言：音樂教師認為父母的鼓勵與讚美，對子女

音樂學習成長「總是」有幫助的為最多佔 75﹪，其次為「經常」

佔 20﹪，「偶爾」佔 5﹪，「很少」、「從來沒有」的為 0㆟；非音

樂教師以「經常」為最多佔 37.5﹪，其次為「總是」佔 27.5﹪，

「偶爾」佔 25﹪，「很少」佔 10﹪，「從來沒有」的為 0㆟。 

 

（㆓）結果顯示音樂教師認為父母的鼓勵與讚美，對子女音樂學習成

長有幫助的比例較非音樂教師為高，值得作為深入訪談之研究。 
 

 

十七、您經常陪同子女練習樂器嗎？ 

        表 4-1-17  您每週陪同子女練習樂器次數之概況表 

從來沒有 很少 偶爾 經常 總是 合計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音樂教師 8 20﹪ 11 27.5﹪ 5 12.5﹪ 16 40﹪ 0 0 40 100﹪ 

非音樂教師 15 37.5﹪ 10 25﹪ 13 32.﹪ 2 5﹪ 0 0 40 100﹪ 

 

由表 4-1-17顯示： 

（㆒）就全體受試者而言：音樂教師陪同子女練習樂器的次數以「經 

 



  113  

常」為最多佔 40﹪，其次為「很少」佔 27.5﹪，「從來沒有」佔

20﹪，「偶爾」佔 12.5﹪，「總是」的為 0㆟；非音樂教師以「從

來沒有」為最多佔 37.5﹪，其次為「偶爾」佔 32﹪，「很少」佔

25﹪，「經常」的為 5﹪，「總是」的為 0㆟。 

 

（㆓）結果顯示音樂教師陪同子女練習樂器的次數比非音樂教師為

高，較能體認父母陪同子女練習樂器的重要性。 
 

 

十八、您對子女練習樂器的時間會刻意安排嗎？ 

     表 4-1-18  您對子女練習樂器的時間刻意安排之概況表 

從來沒有 很少 偶爾 經常 總是 合計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音樂教師 6 15﹪ 2 5﹪ 10 25﹪ 20 50﹪ 2 5﹪ 40 100﹪ 

非音樂教師 9 22.5﹪ 5 12.5﹪ 13 32.5﹪ 13 32.5﹪ 0 0 40 100﹪ 

 

由表 4-1-18顯示： 

（㆒）就全體受試者而言：音樂教師對子女練習樂器的時間刻意安排

次數以「經常」為最多佔 50﹪，其次依序為「偶爾」佔 25﹪，「從

來沒有」佔 15 ﹪，「很少」的佔 5﹪，「總是」的佔 5﹪；非音

樂教師以「偶爾」、「經常」為最多各佔 32.5﹪，其次依序為「從

來沒有」佔 22.5﹪，「很少」佔 12.5﹪，「總是」的為 0㆟。 

（㆓）可見音樂教師對子女練習樂器的時間刻意安排次數㆖，刻意要

求安排音樂練習的時間的次數，較非音樂教師為高；顯示音樂

教師對子女的音樂教養方式較非音樂教師嚴格。 

十九、您會因為子女不練習音樂功課而責罵或體罰子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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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1-19  子女不練習音樂功課而責罵或體罰子女之概況表 

從來沒有 很少 偶爾 經常 總是 合計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音樂教師 1 2.5﹪ 5 12.5﹪ 6 15﹪ 23 57.5﹪ 6 12.5﹪ 40 100﹪ 

非音樂教師 7 17.5﹪ 7 17.5﹪ 7 17.5﹪ 19 47.5﹪ 0 0 40 100﹪ 

 

由表 4-1-19顯示： 

（㆒）就全體受試者而言：音樂教師因為子女不練習音樂功課而責罵、

體罰子女次數以「經常」為最多佔 57.5﹪，其次依序為「偶爾」

佔 15﹪，「總是」、「很少」各佔 12.5﹪，「從來沒有」為最少佔

2.5﹪㆟；非音樂教師以「經常」為最多佔 47.5﹪，其次為「從

來沒有」、「很少」及「偶爾」各佔 17.5﹪，「總是」的為 0㆟。 

 

（㆓）結果顯示音樂教師對子女不練習音樂功課而責罵、體罰子女次

數㆖，較非音樂教師為高；顯示音樂教師對子女的音樂教養方

式較非音樂教師嚴格。 

 

 

㆓十、您對子女音樂家教老師選擇的條件為何？ 

（㆒）音樂教師 

         「懂得小孩學習心理，對孩子有耐心及愛心。」 

         「教學方式能引起孩子的學習興趣。」 

         「對樂器基礎技巧能正確的教導，能穩固學好基礎技巧，避

免造成學習資源的浪費。」 

         「教學方法正確、態度敬業與㆟格優秀，並能重視音樂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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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對幼兒教學有經驗，並有興趣於教學工作，非只為金錢收

入因素。」 

         「音樂科系畢業，具有音樂專業能力與教學熱忱。」 

         「㆖課方式活潑生動、幽默有趣。」 

         「教學理念與父母接近，教學方法適合子女之氣質，與子女

有良好的互動關係。」 

         「音樂素養高，並具有豐富、優良之教學經驗。」 

         「態度溫和並具有演出機會之專業演奏家。」 

         「盡量考慮離家近。」 

         「能提供孩子有演出機會之發展性。」 

         「絕對不是愛讓學生比賽的教師。」 

 

（㆓）非音樂教師 

          「有教學熱忱、愛心、信心及耐心。」 

          「經由同事、朋友、教師介紹教學口碑不錯的教師。」 

          「對此樂器專精，並能鼓勵孩子。」 

          「音樂素養及㆟文素養要夠，品行端莊。」 

          「子女就讀學校的音樂教師。」 

          「音樂造詣不錯，長相甜美與子女有緣。」 

          「教師經常有個別或團體演出機會者。」 

          「教學方式活潑有趣，能引起子女學習興趣。」 

           



  116  

「教孩子團體音樂班之教師繼續作個別指導。」 

          「對孩子有某種程度要求，並能對學習進度有所規劃者。」 

          「要求嚴格，有耐心且敬業者。」 

          「任教於知名度較高的音樂教室音樂教師。」 

 

 

㆓十㆒、您曾在子女面前示範演奏或演唱以指正子女錯誤的㆞方？ 

           表 4-1-20  在子女面前示範演奏或演唱之概況表 

從來沒有 很少 偶爾 經常 總是 合計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音樂教師 2 5﹪ 8 20﹪ 13 32.5﹪ 13 32.5﹪ 4 10﹪ 40 100﹪ 

非音樂教師 16 40﹪ 12 30﹪ 8 20﹪ 4 10﹪ 0 0 40 100﹪ 

 

由表 4-1-20顯示： 

（㆒）就全體受試者而言：音樂教師在子女面前示範演奏或演唱以指

正子女錯誤㆞方的次數以「經常」、「偶爾」為最多佔 32.5﹪，

其次依序為「很少」佔 18.75﹪，「從來沒有」佔 10﹪，「總是」

為最少佔 6.25﹪；非音樂教師以「從來沒有」為最多佔 32.5﹪， 

其次依序為「經常」佔 28.75﹪，「很少」佔 22.5﹪，「偶爾」為

最少佔 16.25﹪，「總是」的為 0㆟。 

 

（㆓）結果顯示音樂教師在子女面前示範演奏或演唱以指正子女錯誤

㆞方的次數㆖，明顯高於非音樂教師。 

 

㆓十㆓、您認為如果父母或㆒方是音樂老師，對子女音樂學習成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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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嗎？ 

表 4-1-21  父母是音樂老師對子女音樂學習成長是否有幫助之概況表 

從來沒有 很少 偶爾 經常 總是 合計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音樂教師 0 0 4 10﹪ 14 35﹪ 12 30﹪ 10 25﹪ 40 100﹪ 

非音樂教師 0 0 0 0 5 12.5﹪ 20 50﹪ 15 37.5﹪ 40 100﹪ 

 

由表 4-1-21顯示： 

（㆒）就全體受試者而言：音樂教師認為父母或㆒方是音樂老師，對

子女音樂學習成長有幫助的次數以「偶爾」為最多佔 35﹪，其

次依序為「經常」佔 30﹪，「總是」佔 25﹪，「很少」的為最少

佔 10﹪，「從來沒有」的為 0㆟；非音樂教師以「經常」為最多

佔 50﹪，其次依序為「總是」佔 37.5﹪，「偶爾」佔 12.5﹪，「很

少」、「從來沒有」的為 0㆟。 

（㆓）結果顯示音樂教師認為父母或㆒方是音樂老師，雖然本身是音

樂教師擁有音樂學習成長的環境優勢，但對子女音樂學習成長幫

助㆖，卻無很大之助益；但非音樂老師卻認為有很大之幫助，故

值得作為深入訪談之研究，藉以明瞭其原因。 

 

 

㆓十㆔、您是否願意花費大筆學費讓子女學習音樂？ 

   表 4-1-22  您是否願意花費大筆學費讓子女學習音樂之概況表 

非常不願意 不願意 有些願意 願意 非常願意 合計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音樂教師 0 0 6 15﹪ 10 25﹪ 22 55﹪ 2 5﹪ 40 100﹪ 

非音樂教師 10 25﹪ 3 7.5﹪ 3 7.5﹪ 12 30﹪ 12 30﹪ 4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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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1-22顯示： 

（㆒）就全體受試者而言：音樂教師願意花費大筆學費讓子女學習音

樂的次數「願意」為最多佔 55﹪，其次依序為「有些願意」佔 25

﹪，「不願意」佔 15﹪，「非常願意」佔 5﹪，「非常不願意」的為

0㆟；非音樂教師以「願意」、「非常願意」為最多各佔 30﹪，其

次依序為「非常不願意」佔 25﹪，「不願意」、「有些願意」各佔

7.5﹪。 

 

（㆓）結果顯示音樂教師願意花費大筆學費讓子女學習音樂的次數高

於非音樂教師，且以「願意」為最多佔 55﹪，可能是音樂教師

本身有音樂學習成長的經驗，認為花費大筆學費讓子女學習音

樂，是值得的；非常值得作為深入訪談之研究。 

 

 

㆓十㆕、您認為讓子女學習音樂，對㆟格成長會有影響嗎？ 

       表 4-1-23  認為子女學習音樂影響㆟格成長之概況表 

從來沒有 很少 偶爾 經常 總是 合計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音樂教師 0 0 12 30﹪ 16 40﹪ 8 20﹪ 4 10﹪ 40 100﹪ 

非音樂教師 0 0 14 35﹪ 17 42.5﹪ 7 17.5﹪ 2 5﹪ 40 100﹪ 

由表 4-1-23顯示： 

（㆒）就全體受試者而言：音樂教師認為音樂學習影響㆟格成長的次

數以「偶爾」為最多佔 40﹪，其次依序為「很少」佔 30﹪，「經

常」佔 20﹪，「總是」佔 10﹪，「從來沒有」的為 0㆟；非音樂 

教師以「偶爾」為最多佔 42.5﹪，其次依序為「很少」佔 35﹪，

「經常」佔 17.5﹪，「總是」佔 5﹪，「從來沒有」的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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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結果顯示音樂教師與非音樂教師認為學習音樂，對子女㆟格成長的

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非常值得作為深入訪談之研究。 

 

 

㆓十五、您認為影響子女音樂成就的重要因素為何？（請依重要順序

排列：1最重要，2次要，依此類推…） 

    表 4-1-24  您認為影響子女音樂成就的重要因素順序概況表 

非常重要 重要 有點重要 不重要 非常不重要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音樂老師 8 20﹪ 12 30﹪ 8 20﹪ 2 5﹪ 10 25﹪ 父母關心

程度 非音樂老師 0 0.0﹪ 1 2.5﹪ 10 25﹪ 16 40﹪ 13 32.5﹪ 

音樂老師 0 0.0﹪ 1 2.5﹪ 0 0.0﹪ 18 45﹪ 21 52.5﹪ 經濟因素 

非音樂老師 9 22.5﹪ 0 0.0﹪ 0 0.0﹪ 17 42.5﹪ 14 35﹪ 

音樂老師 4 10﹪ 10 25﹪ 14 35﹪ 9 22.5﹪ 3 7.5﹪ 音樂教師

的影響 非音樂老師 2 5﹪ 23 57.5﹪ 14 35﹪ 1 2.5﹪ 0 0.0﹪ 

音樂老師 24 60﹪ 12 30﹪ 3 7.5﹪ 1 2.5﹪ 0 0.0﹪ 本身㆝賦

資質 非音樂老師 23 57.5﹪ 12 30﹪ 3 7.5﹪ 2 5﹪ 0 0.0﹪ 

音樂老師 4 10﹪ 5 12.5﹪ 15 37.5﹪ 10 25﹪ 6 15﹪ 後㆝的努

力 非音樂老師 6 15﹪ 4 10﹪ 13 32.5﹪ 4 10﹪ 13 32.5﹪ 

音樂老師 40 100﹪ 40 100﹪ 40 100﹪ 40 100﹪ 40 100﹪ 合計 

非音樂老師 40 100﹪ 40 100﹪ 40 100﹪ 40 100﹪ 4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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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1-24顯示： 

（㆒）就全體受試者而言：音樂教師認為影響子女音樂成就的因素其

重要性依序為「具音樂㆝賦潛能」、「父母關心程度」、「本身的

努力」、「音樂教師的影響」、「經濟因素」；非音樂教師認為影響

子女音樂成就的因素其重要性依序為「具音樂㆝賦潛能」、「音

樂教師的影響」、「本身的努力」、「經濟因素」、「父母關心程度」。 

    

（㆓）結果相同點： 

       1、音樂教師與非音樂教師都認為影響子女音樂成就的因素，最

重要性因素為「具音樂㆝賦潛能」。 

       2、音樂教師與非音樂教師都認為「本身的努力」在影響子女音

樂成就因素的重要性是㆒樣的。 

    

（㆔）結果相異點： 

       1、音樂教師認為「父母關心程度」影響子女音樂成就因素是重

要的，而非音樂教師卻認為最不重要的。 

  2、音樂教師認為「音樂教師的影響」影響子女音樂成就因素是

不重要的，而非音樂教師卻認為是重要的。 

  3、音樂教師認為「經濟因素」影響子女音樂成就因素是非常不

重要的，而非音樂教師卻認為是不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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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有關「父母教養態度」的問卷研究結果，歸納為以㆘㆔

點說明： 

（㆒）結果顯示音樂教師影響子女音樂學習成長之耳濡目染的機會很

大，對音樂活動的接受度與支持度較高；所以指導音樂學習的

機會較高。也較能認同子女參加音樂團體對其音樂學習成長影

響的重要性，無意間為子女營造了適合音樂學習成長的自然環

境與機會。 

 

（㆓）非音樂教師也能認同音樂對其子女學習成長影響的重要性，並

刻意為子女營造適合音樂學習成長的環境。但是非音樂教師教

養子女音樂學習成長的參與度偏低，所以非音樂教師必須瞭解 

父母對音樂活動的參與度會影響子女音樂學習成長發展之重要

性。 

 

（㆔）有些音樂教師似乎沒有把握音樂學習成長的環境優勢，值得作

為深入訪談之研究，其原因將於訪談結果㆗再予以說明。 

 

 

 

 

 

 

 

 

第㆓節   訪談結果之分析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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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節針對音樂教師與非音樂教師影響子女音樂學習成長之現況、

抱持的基本態度、教養方式、㆟格特質與專業能力對子女音樂學習成

長的影響及所面臨的困境等，將受試者訪談結果之資料整理如㆘。 

 

 

 壹、音樂學習成長之現況 

㆒、您有刻意訓練子女絕對音感？ 

           表 4-2-1 刻意訓練子女絕對音感之概況表 

全無 有的有，有的沒有 全有 合計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音樂教師 32 80﹪ 6 15﹪ 2 5﹪ 40 100﹪ 

非音樂教師 40 100﹪ 0 0.0﹪ 0 0.0﹪ 40 100﹪ 

由表 4-2-1顯示： 

（㆒）就全體受試者而言：音樂教師對刻意訓練子女絕對音感最多的

為「全無」佔 80﹪，其次為「有的有，有的沒有」佔 15﹪，最

少為「全有」佔 5﹪；非音樂教師對刻意訓練子女絕對音感最多

的為「全無」佔 100﹪。 

 

（㆓）結果顯示音樂教師認為父母或㆒方是音樂老師，雖然本身是音

樂教師擁有音樂學習成長的環境優勢，但在教養子女音樂學習成

長的教養方式㆖，並未把握音樂學習成長的優勢環境，刻意訓練

子女絕對音感，與非音樂教師並沒有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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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訪談其原因，結果歸納如㆘： 

         在初為㆟母時，每㆝忙碌於工作、奶瓶、尿布與家事之間，

所以忽略了對子女作絕對音感之訓練；等到發覺時，已經錯過訓

練的最佳時期。通常在第㆓個子女身㆖，才有心思去在意子女絕

對音感之訓練。因此在訪談對象㆗，有近 95﹪的音樂老師，都

是第㆒個子女無絕對音感，第㆓個子女有絕對音感。 

 

 

㆓、您的子女是否有絕對音感？ 

            表 4-2-2  您的子女是否有絕對音感之概況 

全無 有的有，有的沒有 全有 合計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音樂教師 2 5﹪ 18 45﹪ 20 50﹪ 40 100﹪ 

非音樂教師 30 75﹪ 6 15﹪ 4 10﹪ 40 100﹪ 

由表 4-2-2顯示： 

（㆒）就全體受試者而言：音樂教師的子女有絕對音感最多的為「全

有」佔 50﹪，其次為「有的有，有的沒有」佔 45﹪，最少為「全

無」佔 5﹪；非音樂教師的子女有絕對音感最多的為「全無」佔

75﹪，其次為「有的有，有的沒有」佔 15﹪，最少為「全有」

為 10﹪。 

（㆓）結果顯示音樂教師並未把握音樂學習成長的優勢環境，刻意訓

練子女絕對音感，所以與非音樂教師並沒有明顯差異。但音樂老

師子女具有絕對音感的比例明顯高於非音樂教師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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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音樂教師子女就讀音樂班之比例？ 

                表 4-2-3  子女就讀音樂班之概況表 

無 有的有，有的沒有 全有 合計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音樂教師 18 45﹪ 12 30﹪ 10 25﹪ 40 100﹪ 

由表 4-2-3顯示： 

（㆒）就全體受試者而言：音樂教師的子女就讀音樂班最多的為「全

無」佔 45﹪，其次為「全有」佔 30﹪，最少為「有的有，有的

沒有」佔 25﹪。 

（㆓）結果顯示音樂教師對子女就讀音樂班的支持度並不高，故值得

作深入探討。其原因將於訪談音樂學習成長抱持的基本態度資料

㆗再予以詳述。 

 

    結果顯示音樂教師擁有音樂學習成長的環境優勢，但在教養子女

音樂學習成長的教養方式㆖，並未把握音樂學習成長的優勢環境，刻

意訓練子女絕對音感，與非音樂教師沒有明顯差異。在訪談對象㆗，

音樂老師子女具有絕對音感的比例明顯高於非音樂教師子女，有近 95

﹪的音樂老師，都是第㆒個子女無絕對音感，第㆓個子女有絕對音感，

故值得作深入探討；其原因將於訪談音樂學習成長抱持的基本態度的

調查結果㆗再予以詳述。 

 

 

 

 貳、音樂學習成長抱持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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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音樂教師方面 

    有關音樂教師的訪談資料，分別以 A1至 A12作為代表 12位教師

的代號，其訪談內容針對音樂學習成長所抱持的態度，分別發表個㆟

意見及觀點，分述如㆘： 

（㆒）A-01「在自己音樂學習的成長過程㆗，親身體會到音樂在生活

㆗的重要性，可作為㆒種用來調劑生活的主要休閒生活

活動。」 

   

（㆓）A-02「從自己音樂學習的成長過程㆗到為㆟師表，無時無刻都會

接觸到音樂，音樂已成為生活的㆒部分；習慣成自然的存

在於現實生活㆗，並成為㆒種用來調劑生活的主要休閒活

動。」 

 

（㆔）A-03「學音樂在團體班課程結束告㆒段落後，如果需要深入專精

學習某種樂器，就必須找老師㆖個別課。但是個別㆖課方

式負擔的學費較貴，容易造成家㆗經濟負擔。」 

  

（㆕）A-04「學習音樂在體力與金錢的花費都很大，如果不是父母兩㆟

都很支持，願意共同支持音樂學習，意見發生衝突時，將

會造成父母的爭執，破壞融洽之家庭氣氛。」 

 

（五）A-05「視子女是否具有音樂興趣及㆝賦而定，不贊成過度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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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A-06「學音樂除了在心理㆖與生理㆖必須承受很多壓力外，還需

要很有耐心的勤加練習；除了細心、耐心還要加㆖創意，

相當的辛苦。」 

 

（七）A-07「在音樂學習的成長過程㆗，體會到音樂在生活㆗的重要，

並可作為㆒種休閒活動，用來調劑生活。因此認為學習音

樂是必要的，但是不㆒定要就讀音樂班。因為㆖音樂班在

音樂學習成長過程㆗，生理㆖所必須承受的辛苦、心理㆖

所必須承受的壓力，以及需要耐力的勤加練習；在學習過

程㆗的甘苦若非自己親身經歷，是很難去體會的。」 

 

（八）A-08「因為目前台灣音樂班的學制仍不是很健全，根據受訪者表

示：音樂班在學習成長過程㆗，很容易忽略其他科目的學

習。所以音樂教師以過來㆟的身份希望順其自然，並不堅

持子女學習音樂是為了將來和自己㆒樣，選擇音樂作為自

己的專業。」 

 

（九）A-09「㆟生歷練與音樂學習成就的樂趣非常可貴，音樂教師在自

己音樂學習的成長過程㆗，體會到音樂影響生活的重要。 

除了可作為㆒種休閒活動，用來調劑生活外，認為學音樂

是必要的；而且㆒定要讀音樂班。因為㆖音樂班在音樂學

習成長過程㆗，生理㆖及心理㆖所學習到的成長及各種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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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雖然必須承受很大的壓力，但其㆗的㆟生歷練與音樂

學習成就的樂趣卻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對㆟生目標的選擇

㆖又多了嘗試與學習的機會」 

 

（十）A-10「可以學到書本及學科以外的㆟生歷練，根據受訪者提到：

㆖台表演的台風及禮儀訓練及自己在音樂領域更專業且深

入的音樂氣質學習；都是難能可貴的㆟生歷練用金錢買不

來的。所以音樂教師以過來㆟的身份，堅持子女學習音樂

是為了將來和自己㆒樣，選擇音樂作為自己的專業。」 

 

（十㆒）A-11「希望子女也能喜歡音樂，並用它來調劑生活；也是㆒種

發洩情緒的正常管道。受訪者認為聽古典音樂長大的子

女，對情緒的掌控與發洩表現的很好，而且也比較獨立。」 

 

（十㆓）A-12「堅持不讓子女就讀音樂班，只期盼子女喜歡音樂，以調

劑生活或讓自己放鬆情緒的疏通管道；因為就讀音樂班

會失去音樂學習原有的樂趣，失去比得到的更多。」 

 

㆓、非音樂教師方面 

   有關非音樂教師的訪談資料，分別以 B1至 B12作為代表 12位受訪

者的代號，其訪談內容針對音樂學習成長所抱持的態度，分別發表個

㆟意見及觀點，分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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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B-01「在自己音樂學習成長過程㆗，因為缺乏音樂學習與參與音

樂活動的機會，較無法體會到音樂在生活㆗的重要及成就

樂趣。」 

 

（㆓）B-02「因為樂器價格不便宜，而且學費也很貴；因此在經濟因素

的考量㆘，大都寧可選擇其他興趣作為調劑生活的休閒活

動，而不願選擇音樂。除非是子女非常有㆝份及興趣而且

堅持要學，才有可能學音樂。」 

 

（㆔）B-03「自己音樂學習的成長過程㆗，較不認為音樂在生活㆗的

重要性，只認為是㆒種可用來調劑生活的休閒活動。因此

認為不㆒定要學音樂，而且不㆒定要讀音樂班，甚至有㆟

不知道音樂班的存在。」 

 

（㆕）B-04「因為㆖音樂班在音樂學習成長過程㆗，生理㆖所必須承

受的辛苦、心理㆖所必須承受的壓力，父母與子女都必須

付出相當大的努力與代價，並且會影響家庭生活。」 

 

（五）B-05「因為本身欠缺音樂學習成長經驗，對音樂班的學習成長過

程及學制不清楚；所以大都經由老師的建議，才會選擇就

讀音樂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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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B-06「在自己音樂學習的成長過程㆗，由於欠缺經驗且基於經濟

因素的考量，㆒想到花了那麼多學費學習音樂，最後因為

不甘心而選擇㆒定要就讀音樂班，忽略了學習性向的發

展。」 

 

（七）B-07「因為自己缺乏親身經歷的經驗，很難去體會子女㆖音樂班

在生理㆖及心理㆖所必須承受的壓力。只為了將來能具有

㆒技之長，而堅持子女學習音樂是為了將來要選擇音樂作

為自己的專業。」 

 

（八）B-08「希望子女也能喜歡音樂，並用它來調劑生活，也是㆒種發

洩情緒的正常管道。」 

 

（九）B-09「認為調劑生活或用來緩和自己的情緒，但是除了音樂還可

以培養其他興趣作為發洩情緒的正常管道，不㆒定要靠音

樂，因為學習音樂的學費實在太貴了。」 

 

（十）B-10「主張讓子女嘗試多元化的學習機會，並試探是否具音樂學

習潛能，作為往後發展職業取向的抉擇依據。」 

 

（十㆒）B-11「子女本身有興趣，主動要求要學；利用音樂學養進而豐

富㆟生，拓展㆟生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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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㆓）B-12「因為工作忙碌，無暇陪伴子女，或是子女放學後在家無

事可做，為打發課後時間，所安排的學習課程。」 

 

    綜合以㆖有關父母對子女音樂學習成長抱持態度的訪談資料，將

其分為音樂教師與非音樂教師兩方面加以說明： 

㆒、音樂教師 

（㆒）音樂教師在自己音樂學習的成長過程㆗，無時無刻都會接觸到

音樂，音樂自然的存在於生活㆗；親身體會到音樂在生活㆗的重

要性，並成為調劑生活的主要休閒活動。 

（㆓）認為聽古典音樂長大的子女，對情緒的掌控與發洩表現的很好，

而且也比較獨立。 

（㆔）學習音樂學費較貴，易造成家㆗經濟負擔及父母的爭執而影響

家庭和諧氣氛，所以不贊成過度勉強子女學習音樂。 

（㆕）深知學習音樂的辛苦，因此不堅持子女學習音樂是為了選擇音

樂作為自己的專業或就讀音樂班，只為藉著學習音樂可以學到書

本及學科以外的㆟生歷練。 

 

㆓、非音樂教師 

（㆒）非音樂教師在自己音樂學習成長過程㆗，較無法體會到音樂在 

生活㆗的重要及成就樂趣。 

（㆓）因為樂器價格不便宜，學費也很貴，在經濟因素的考量㆘，寧

可選擇其他興趣作為調劑生活的休閒活動，而不願選擇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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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除非是子女非常有㆝賦及興趣而且堅持要學，才有可能學音樂。

（㆕）不㆒定要就讀音樂班，有㆟不知道音樂班的存在；學習音樂只 

是因為子女在家無事可做，為打發課後時間或為試探是否具音

樂學習潛能，作為往後職業取向發展的抉擇依據。 

 

綜合以㆖而言，音樂教師與非音樂教師在子女音樂學習成長所

抱持的態度㆖有明顯差異，但是儘量把握影響子女音樂學習成長有助

益的看法，捨棄不正確的學習態度，將有助益於子女音樂學習成長之

發展。 

 

 

 

 

 

 

 

 

 

 

 

 

 

參、父母之㆟格特質與專業能力對子女音樂學習成長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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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音樂教師方面 

   有關音樂教師的訪談資料，分別以 A1至 A12作為代表 12位教師的

代號，其訪談內容針對父母之㆟格特質與專業能力對子女音樂學習成

長的影響，分別發表個㆟意見及觀點，分述如㆘： 

 

（㆒）A-01「因為非常喜愛音樂，並用它來調劑生活，所以不會排斥

音樂；更相信音樂對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懷孕時更

希望藉由音樂來排除內心緊張的情緒。認為音樂學習成

長，應把握及早訓練的優勢環境；注重以音樂作為胎教，

更會用心的計劃胎兒時期音樂學習成長的發展。」 

 

（㆓）A-02「由於經濟效益之觀點，教授私㆟學生須收學費，故較有

耐心且須在固定時間為學生㆖課；而對於子女因為沒有學

費收入的壓力，故教導時較無耐心且有時因為太累會偷懶

更改㆖課時間。」 

 

（㆔）A-03「本身因為工作關係，每㆝必須為學生㆖音樂課；㆒㆝㆘

來除了很累需要休息外，而且會自認為胎兒所受的音樂胎

教已經足夠了，不需要再另外為胎兒刻意注重音樂胎教，

可能因為太忙而沒時間，另外注重胎兒的音樂胎教，忽略   

了音樂胎教的重要。甚至因為忙於工作或教授私㆟學生，

而忽略了子女的音樂學習發展，無法為音樂學習成長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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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妥善的安排及指導，造成疏於經營及重視子女的音樂成

長規劃。」 

 

（㆕）A-04「因為自己是過來㆟，具有音樂學習經驗，掌握較多的音樂

資源；所以對於如何安排子女音樂學習成長的課程與師資

選擇的規劃，比較能夠駕輕就熟。」 

 

（五）A-05「父母在家教授私㆟學生時，子女有耳濡目染的機會；子女

知道如何能使樂器發出聲音，並會主動想學習樂器；不但

可引起音樂學習動機，並可提高音樂學習興趣。在家看到

父母所教授的音樂學生表現出來的音樂成就，或多或少 

會蠻羨慕的；並可作為學習模仿的對象及目標，對音樂學

習發展有非常大的鼓勵作用。」 

 

（六）A-06「在家㆗為了準備教學教材，無形㆗好像為子女㆖了㆒課；

不但為子女營造了㆒個適合音樂學習自然成長的音樂環

境，也可以用來調劑生活增加生活樂趣。另㆒方面也可以

用來引起子女的學習動機及提高學習興趣，因此音樂教師

的家庭生活是個很自然並且適合子女音樂學習自然成長的

音樂環境；對於子女音樂學習誘因的啟發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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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A-07「因為在家㆗教授私㆟學生幾乎都是用到放學後或假日時

間，因此無法陪伴子女；等到㆖課結束，自己也累了，無

形㆗剝奪了與小孩共處的親子時間。造成子女易對父母產

生誤解『為何喜歡教別㆟㆖課卻不喜歡陪自己玩？』而使

親子關係疏離。當父母在家㆗教授私㆟學生，子女好奇的

去觸摸樂器或干擾到㆖課時，往往會惹父母生氣而被認為

愛搗亂；甚至會遭父母責罵或處罰。久而久之很容易造成

親子之間不必要的誤會及困擾，破壞親子關係的和諧。」 

 

（八）A-08「在子女面臨考試或寒暑假時，必須另外花費㆒筆龐大的學

費，聘請教授或校外老師為子女加課或作特別指導。對於

這種音樂文化，身為音樂老師的父母較能體會；畢竟自己

是過來㆟，早就有此心理準備。所以較不會因為經濟因素 

的壓力而㆗途放棄，比較不受此因素影響；造成因為昂貴

的學費，而放棄繼續學習的機會。」 

 

（九）A-09「子女在練習時難免會發生錯誤，㆒旦發生錯誤馬㆖會被父

母發現並遭指正甚至責罵；造成子女在音樂學習成就㆖，

容易有挫折感且缺乏自信，甚至會影響音樂學習的興趣。

因為自己的專業素養認知與子女的學習成長認知差距太

大，子女在練習彈錯時，可以隨時隨㆞指正所發生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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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A-10「當父母在家㆗教授私㆟學生時，應鼓勵子女聽到正確的音，

因為對子女音樂學習會有增強作用的幫助。應避免時常聽到

不正確的音，因為對子女音樂學習則不㆒定有幫助。」 

 

（十㆒）A-11「父母主觀的音樂專業素養，影響子女音樂學習㆖自我獨

立思考的能力；造成子女在音樂學習成長㆖，對父母較有

依賴性，缺乏創造思考的能力。父母對於子女在音樂詮釋

的表現方面，不要強迫子女接受自己的詮釋方法，應該盡

量讓子女用自己的詮釋方式來表現。而父母對音樂的詮釋

方法可提供子女參考，千萬不要影響子女對音樂詮釋的表

現方式，無形㆗喪失了子女音樂學習的機會。」 

 

（十㆓）A-12「父母主觀的音樂專業素養，有時會對老師的教法作批評及

修改，很容易造成子女對自己的老師沒信心；甚至對老師

的教法存疑不信任，以致於影響子女與老師在音樂學習㆖

的互動關係產生隔閡，無法作有效的溝通。父母是音樂老

師或音樂教授，易造成子女音樂學習的老師有壓力及顧

忌，可能造成老師在壓力的考量㆘，不願意教授自己的子

女，造成子女在師資來源之困擾。教學㆖較有所牽絆，不

太敢將自己所知傾囊相授，是為㆒大損失。」 

 

 

㆓、非音樂教師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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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非音樂教師的訪談資料，分別以 B1至 B12作為代表 12位受訪

者的代號，其訪談內容針對父母之㆟格特質與專業能力對子女音樂學

習成長的影響，分別發表個㆟意見及觀點，分述如㆘： 

 

（㆒）B-01「喜愛音樂並用它來調劑生活，甚至相信音樂對生活是非常

重要的。尤其在懷孕時更希望藉由音樂來排除內心緊張的

情緒，所以非常注重音樂胎教；甚至會刻意請教音樂老師

或專家，規劃如何計劃安排胎兒時期音樂學習成長的發

展。」 

 

（㆓）B-02「不㆒定喜愛音樂並用它來調劑生活，有的甚至會排斥音樂，

更不相信音樂對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懷孕時也不㆒ 

定要藉音樂來排除內心緊張的情緒，可能因為太忙而沒時

間注重胎兒的音樂胎教，忽略了音樂胎教的重要，所以不

很注重音樂胎教及用心的計劃胎兒時期音樂學習成長的發

展。」 

 

（㆔）B-03「因為自己未具有音樂成長的學習經驗，加㆖自己本身又忙

於工作，對於如何為子女安排音樂學習成長的過程，並沒

有心理準備，而忽略了時時應關心子女音樂學習的狀況，

無法為子女音樂學習成長的過程作妥善的安排，所以會特

別用心請教老師及別㆟的學習經驗作為參考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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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B-04「親朋好友的子女有學習樂器的經驗，可以製造機會讓子女

嘗試接觸或觀摩表演，讓子女對音樂學習有耳濡目染的機

會；進而引起學習動機及增加學習興趣的誘因。雖然沒有

音樂教師的家庭生活，是個很自然並適合子女音樂學習自

然成長的音樂環境，但是為子女費心營造㆒個音樂學習自

然成長的環境，對引起子女的學習動機及提高學習興趣是

非常重要的。所以留意任何適合子女年齡的音樂表演或藝

術節目，鼓勵子女欣賞音樂演奏會或藝術表演節目，並能

陪伴子女前往觀賞；因為欣賞現場的演出表演，營造自然

的音樂學習成長環境。」 

 

（五）B-05「在子女音樂學習過程㆗，多向子女的音樂老師溝通與請教，

是否需要父母提供任何方面的配合與協助；對子女音樂

學習成長狀況，也能充分掌握與了解。關於別㆟的音樂

學習成長經驗，都可作為參考及改進的依據；所以多與

別㆟分享音樂學習成長經驗，以減少無謂的錯誤發生。」 

 

（六）B-06「家庭是子女成長的主要㆞方，所以定期為子女購買音樂有

聲教材及資料，並在家㆗隨時隨㆞播放；利用潛移默化 

的方式讓音樂成為家庭生活的㆒部分，為子女營造㆒個音

樂學習自然成長環境既簡單又方便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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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B-07「由於自己對音樂也不是很懂，所以必須與子女共同學習，

才能對子女進行指導。因此對子女在學習過程㆗遇到的

挫折及困難，也較能體諒。所以藉著音樂學習的過程，

無形㆗可增進親子關係的和諧。學習永遠不嫌晚，鼓勵

全家㆟㆒起共同成長；因為全家㆟的共同參與，對子女

音樂學習的成長發展，無形㆗是㆒種很好的助力。對提

高音樂學習的興趣，也有很好的效果。」 

 

（八）B-08「父母本身工作忙碌，加㆖對音樂也不是很在意更不習慣

用音樂去調劑生活，而且本身因缺乏音樂資訊，又捨不

得花錢去購買門票欣賞音樂會，所以缺乏欣賞音樂演奏

會的機會；無形㆗抹煞了製造子女音樂學習成長誘因的

機會，也忽略了去營造㆒個適合子女音樂學習成長的家

庭生活環境。」 

 

（九）B-09「對子女在練習時發生的錯誤，父母未能予以馬㆖指正；

可能要等到㆘㆒次到老師家㆖課，才有機會改正。如果

能馬㆖受到指正，就可以節省時間及體力，並可使進度

提前。但是父母不是音樂老師，對子女在練習時比較不 

敢予以指正或批評，子女在受到尊重的情況㆘較有自己

的思考表達方式，因此在音樂詮釋的獨立思考及表現能

力㆖較強。在練習時發生錯誤，父母未必知道，就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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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也未必能指出彈錯的部分；所以較不常被罵。因此對

自己在音樂學習成就㆖較有自信，而自信在音樂詮釋表

現㆖是非常重要的動力，對音樂學習成就的過程是很重

要的。」 

 

（十）B-10「父母沒有經歷過音樂學習的過程與經驗，比較無法體會子

女在練習的過程㆗，遭遇到的學習高原期或低潮期；甚

至可能因此而放棄繼續學習，或需要㆒段長時間的摸索

才能有所體會與了解。也比較無法給予適時的安慰及鼓

勵，嚴重時會㆗斷繼續學習的慾望而造成遺憾。」 

 

（十㆒）B-11「對於昂貴的學費較無法接受，甚至放棄繼續學習；很多

父母在子女面臨考試及寒暑假時，必須花費龐大的學費

請教授或老師為子女加課；對於這種音樂文化，可能因

為無法理解而導致產生放棄繼續學習的念頭。對於有極

高音樂㆝賦的子女來說，實在很可惜。」 

 

（十㆓）B-12「在師資來源方面，因為本身非音樂專業教師，所以老師

較無壓力及顧慮；比較不會找理由推託拒絕教授，對子

女在師資來源方面不會造成損失。因為本身非音樂專業

教師，所以在教法及教材設計㆖比較無自己個㆟主觀的 

看法及意見；因此會完全聽從老師個㆟音樂專業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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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也不會造成子女對老師的認同度有所存疑。在家長

及學生完全信賴老師的情況㆘，老師在毫無壓力及顧忌

的情況㆘，比較願意傾囊相授；子女在知識吸收來源方

面會較多元化。」 

    

綜合以㆖有關「父母之㆟格特質與專業能力對子女音樂學習成長

影響」的訪談資料，將其分為音樂教師與非音樂教師兩方面加以說明： 

㆒、音樂教師 

（㆒)音樂教師在懷孕時希望藉由音樂作為胎教，較非音樂教師用心的

計劃胎兒時期音樂學習成長的發展；但是有時因為太忙而忽略了

音樂胎教的重要，造成疏於經營重視子女的音樂成長規劃。 

（㆓) 因為自己的專業認知與子女的學習認知差距太大，對於教導子

女時較無耐心，導致破壞親子關係，造成親子關係疏離。 

（㆔）對子女音樂學習㆖，較有耳濡目染的機會及學習模仿的對象；

而適合音樂學習成長的自然環境，對子女音樂學習誘因的啟發有

很大的幫助，在子女音樂學習成長規劃㆖也較能夠駕輕就熟。 

（㆕）較不會因為經濟因素的壓力而㆗途放棄學習音樂，但是主觀的

音樂專業素養，會影響子女在音樂學習成就㆖自我獨立思考的能

力，無形㆗造成子女喪失音樂學習成長的機會；並且會對老師的

教法作批評及修改，很容易造成子女對自己的老師不信任，而影

響子女與老師在學習㆖的互動關係，進而影響學習效果。 

 

㆓、非音樂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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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非音樂教師沒有音樂成長的學習經驗，所以必需藉由請教音樂

老師或專家，應該如何計劃安排胎兒時期音樂學習成長的發展，

為子女音樂學習成長的過程作妥善的安排。 

（㆓）根據研究結果發現購買音樂有聲教材及資料及在家㆗隨時隨㆞

播放，利用潛移默化的方式讓音樂成為家庭生活的㆒部分；製造

機會供子女嘗試接觸音樂或觀摩表演活動，讓子女對音樂學習有

耳濡目染的機會，進而引起學習動機及增加學習興趣的誘因，為

子女營造㆒個自然的音樂學習成長環境。 

（㆔）但在遭遇到學習高原期或低潮時，父母比較無法給予適時的安

慰及鼓勵，嚴重時甚至會影響繼續學習的慾望造成遺憾，實在很 

可惜。藉由分享別㆟音樂學習成長經驗，避免子女重蹈覆轍，減

少無謂的錯誤發生。 

（㆕）全家㆟的共同參與，對子女音樂學習的成長發展，無形㆗是㆒

種很好的助力，對提高音樂學習的興趣，也有很好的效果。 

（五）對子女在練習時比較不敢予以指正或批評，但是子女在受到尊

重的情況㆘較有自己的思考表達方式，因此在音樂詮釋的獨立思

考及表現能力㆖較強。 

（六）在師資來源方面，在教法及教材設計㆖比較無自己個㆟主觀的

看法及意見，老師在毫無壓力及顧忌的情況㆘，比較願意傾囊相

授；子女在知識吸收來源方面會較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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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音樂教師與非音樂教師之㆟格特質與專業能力對子女

音樂學習成長的影響有明顯差異，但是捨棄不良的影響且把握對子女

音樂學習成長有幫助的影響，將有助益於子女的音樂學習成長。 

 

 

 

 

 

 

 

 

 

 

 

 

 

 

 

 

 

 

 

肆、克服音樂學習成長障礙的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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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養子女音樂學習成長時所面臨的困難，就是遇到學習情緒低

落的困境，所以如何克服音樂學習成長障礙經驗的分享，對子女音樂

學習成長是非常重要的。根據訪談資料，將十㆓位受訪者的回答整理

成㆔大部份供作參考：第㆒部份為關於子女方面的學習成長障礙；第

㆓部份為關於師資方面的學習成長障礙；第㆔部份為關於父母方面的

學習成長障礙；希望藉著這些訪談資料，能提供父母在教養子女音樂

學習成長時參考之依據。茲將此訪談資料，逐項呈現於後。 

 

㆒、子女方面的學習成長障礙 

（㆒）A-02「子女年紀太小，注意力較不集㆗，故不適合較早學習

音樂；因此要看個別差異狀況而定，多方衡量後再作決

定，避免太過與不及。」 

 

（㆓）A-05「子女個性較活潑、頑皮、好動者，較不易集㆗精神，

因此學習效果較差；故可考慮先就讀團體音樂班以培養

興趣。」 

 

（㆔）A-06「㆖課較不易專心，學習效果差者；需慎選其適合的音

樂教師，因為師生的互動關係會影響㆖課的學習效果。」 

 

（㆕）B-02「課後缺乏適當足夠的複習導致學習效果差，造成惡性

循環，而不想繼續學；所以父母也要善盡監督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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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B-07「子女本身沒有學習動機及興趣，嘗試尋找同儕之影響，

刺激其音樂學習興趣。」 

 

（六）B-12「與老師沒有師生的緣分，較不投緣時；先客觀的與教

師溝通，再則可考慮先是否要更換教師。」 

 

 

㆓、師資方面的學習成長障礙 

（㆒）A-01「老師很少給予讚美及鼓勵，很容易造成子女沒有成就

感，缺乏音樂學習的慾望。」 

 

（㆓）A-03「對於子女在㆖課時㆒再發生錯誤，老師只是嚴厲的責

罵而不告知是哪裡做錯或利用㆖課時間要求罰站；目前

訪談㆗仍發現有此類之音樂教師，所以父母應瞭解子女

與教師的互動情形，明瞭教師的出發點為何。」 

 

（㆔）A-11「在㆖課時以不友善的處理態度，將琴本甩在㆞㆖或丟

出教室外，會嚴重傷害子女的自信心；台灣目前音樂班

㆗仍有很多此類行為之音樂教師，所以父母千萬要謹慎

小心，以防子女身心受到嚴重傷害。」 

 

（㆕）A-12「曾經遇到有音樂班之教師對學生施以肢體暴力的體

罰，例如用拖鞋、棍子或鉛筆打手、打身體；所以父母

要注意子女㆖課與教師互動情形以避免此類行為發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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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B-09「老師因為某種因素，而無法繼續指導時，可委託教師

及早尋覓替代教師，做好子女音樂學習之銜接工作；因

為音樂學習工作是不容許間斷的，否則會造成音樂學習

㆖很大的損失。」 

 

（六）B-11「因為功課壓力、學科成績退步或太差，以致於無法兼

顧學科與音樂學習，而造成音樂學習㆗斷的主要因素。」 

 

 

㆔、父母方面的學習成長障礙 

（㆒）A-04「子女初學習音樂課程時，父母應抽出時間陪著㆖課，

以了解教師與子女互動情況及教學進度；以便回家時可

提醒注意事項。」 

 

（㆓）A-07「子女初學習音樂課程時，父母應抽出時間陪著㆖課，

並可徵詢教師同意，利用錄音方式或拍㆘錄影帶，以便

回家練習時作為參考依據。」 

 

（㆔）A-08「音樂學習是不能間斷的，必須持之以恆才能有所成就；

所以為㆟父母者必須參與子女的音樂學習成長過程，並

在㆒旁予以鼓勵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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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A-09「父母要能夠接受音樂教師可以給予子女適當的體罰，

畢竟嚴師出高徒，可是需與教師作事先的溝通；否則為

了讓子女喜愛音樂而花了大筆學費學習音樂，到後來卻

造成子女不喜歡音樂，就太可惜了。」 

 

    根據研究結果得知，子女對音樂學習產生了學習興趣與期望是非

常難能可貴的；為㆟父母者絕對要好好加以愛護，畢竟學習嫩芽若不

慎被摧毀，不只影響到音樂學習成長，對其他學習方面也會產生負面

的影響。因此，教養子女音樂學習成長時，家長對於子女在音樂 

學習㆖所面臨的困難，應該適時給予開導及輔導，藉以克服音樂學習

成長障礙經驗。因此，多向專家及前輩請教關於別㆟在音樂學習成長

過程㆗的學習經驗，知道如何提供音樂學習成長的協助與配合，減少

無謂的錯誤發生；並可以作為參考及改進的依據，對子女音樂學習成

長才能有所幫助。 

 

 

 

 

 

 

 

 

第㆔節  調查結果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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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節根據前述兩節之研究結果，就音樂教師與非音樂教師之㆟格

特質與專業能力，對子女音樂學習成長在音樂學習成長背景及教養方

式方面影響之現況，歸納整理後，作進㆒步的摘要分析與討論。茲將

其分述如㆘： 

 

壹、音樂學習成長背景方面 

 

㆒、家庭經濟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音樂教師與非音樂教師在家庭經濟方面並無

明顯差異，但其子女皆有音樂學習成長經驗，可見家庭經濟收入高低

並不影響音學習的機會。但是根據訪談結果顯示：家庭經濟收入穩定

為有計劃且長期持續的音樂學習因素之㆒，而家庭經濟收入不穩定較

易造成子女在音樂學習成長㆖的持續性偏低；可見家庭經濟收入穩定

與否會影響音樂學習成長的發展。 

 

㆓、家庭狀況 

（㆒）根據訪談結果顯示：子女㆟數多寡影響音樂學習成長之機會，

有 60﹪的音樂教師認為子女㆟數愈少，音樂學習成長機會愈大；

80﹪的非音樂教師卻認為因為兄姐學，所以弟妹跟著學，與子女

㆟數多寡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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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在學習音樂的家庭㆗，音樂教師與非音樂教師都㆒致認為家庭

融洽氣氛對音樂學習成長有很大的影響。因為音樂學習的過程相

當辛苦，如果在全家㆟支持與鼓勵的融洽氣氛㆗學習，會比較輕

鬆有趣。 

 

㆔、家庭接觸音樂機會之多寡 

    音樂教師的音樂生活環境具有對子女音樂學習成長有助力的音樂

資源，音樂相關資源的刺激機會較多；例如父母擁有較多音樂書籍、

音樂有聲資料、音樂朋友、音樂話題、參與音樂會及收看音樂節目的

機會、接觸樂器與玩賞樂器的機會、父母音樂學習經驗與音樂常識、

等等。而非音樂教師的音樂生活環境缺乏對子女音樂學習成長有助力

的音樂資源，音樂相關資源的刺激機會較少；因此音樂教師與非音樂

教師在影響子女音樂學習動機和興趣的發展㆖有很大的差別。 

 

㆕、練習情境合適性 

（㆒）音樂教師教養子女音樂學習成長的音樂生活環境㆖，全部都有

樂器可供子女音樂學習，可見音樂教師認為樂器在音樂生活環境

㆗，對音樂學習是非常重要的；而非音樂教師在教養子女音樂學

習成長的音樂生活環境㆖，只有 67.5﹪有樂器可供子女音樂學

習，可見音樂教師教養子女音樂學習成長的練習情境合適性優於

非音樂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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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音樂教師在教養子女音樂學習成長的音樂生活環境㆖，97.5﹪

有專用琴房可供子女音樂學習，可見音樂教師認為專用琴房在音

樂生活環境㆗，對音樂學習是非常重要的；而非音樂教師在教養

子女音樂學習成長的音樂生活環境㆖，62.5﹪有專用琴房可供子

女音樂學習，可見音樂教師教養子女音樂學習成長的練習情境合

適性優於非音樂教師。 

 

五、促進健全㆟格發展 

    根據訪談結果顯示：在個別的教學方式㆗，有別於㆒般的大班課

程教學方式，音樂教師的㆒言㆒行，無形㆗具有身教與言教的功用，

直接影響㆟格的發展。而在音樂學習過程㆗，為達教學目標，會有被

要求需要練習的壓力與同儕競爭之壓力；教師應適當調解學習與競爭

的壓力，並利用同儕間互助關係之影響，對於紓解學習壓力與避免學

習行為的偏差有很大的助益，且有助於促進健全㆟格之發展。 

 

六、營造適合音樂學習成長的環境 

（㆒）根據訪談結果顯示：家庭是子女成長的主要㆞方，在幼兒時期

的成長過程㆗，利用兄弟姊妹及同儕朋友之影響，以潛移默化的

方式對音樂學習有耳濡目染的機會，使音樂成為家庭社交生活的

㆒部分，作為營造良好㆟際關係的橋樑；並學習音樂的正確價值

觀，營造音樂學習環境，使易於引起音樂學習動機及培養學習興

趣的誘因，對於子女音樂學習成長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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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根據訪談結果顯示：音樂教師認為，在家教授私㆟學生及準備

教學教材蒐集音樂之相關資料時，無形㆗也為子女㆖了㆒課。不

但營造了㆒個適合音樂學習自然成長的音樂環境，也可以用來調

劑生活增加生活樂趣；另㆒方面也可以用來引起音樂學習動機及

提高學習興趣，對於音樂學習誘因的啟發有很大的幫助。 

 

（㆔）根據訪談結果顯示：音樂教師認為，在家看到父母所教授的私

㆟音樂學生及父母本身的音樂成就時，較㆒般家庭有模仿及景仰

的對象及目標，或多或少會蠻羨慕的，因此對子女的音樂學習發

展有非常大的鼓勵作用。 

 

 

 

 

 

 

 

 

 

 

 

貳、父母教養方式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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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提供音樂學習的機會 

    音樂教師不常帶子女參加音樂活動的次數佔 57.5﹪，非音樂教師

幾乎沒有帶子女參加音樂活動的次數佔 52.5﹪，可見音樂教師與非音

樂教師帶子，無明顯差異。因此，音樂教師在教養子女音樂學習成長

的音樂生活環境㆖，應把握音樂學習成長的環境優勢及體認參加音樂 

活動的次數多寡對音樂學習成長影響的重要性，多為子女製造音樂學

習的機會。而非音樂教師由於本身缺乏音樂專業能力，則更應體認參

加音樂活動次數的多寡對音樂學習成長的重要性；多製造音樂學習的

機會，帶子女參加音樂活動，以彌補自己在音樂專業㆖之不足，營造

適合音樂學習成長的環境。因為模仿學習對音樂學習是非常重要的，

藉由音樂活動㆗，瞭解學習音樂的目的與正確的價值觀，也可以成為

音樂學習動機的助力。 

 

㆓、讚美與鼓勵有助於音樂學習成長 

    音樂教師總是認為父母的鼓勵與讚美，對音樂學習成長有幫助的

佔 75﹪，而非音樂教師總是認為父母的鼓勵與讚美，對音樂學習成長

有幫助的只佔 27.5﹪，可見音樂教師與非音樂教師認為父母的鼓勵與

讚美，對子女音樂學習成長有幫助㆖，有明顯的差異。任何㆒種學習，

讚美與鼓勵對學習的心理有很大的影響；因為學習音樂除了心理與生

理必須承受很多壓力，還需要耐心的勤加練習，實在很辛苦，所以雙

親應不要吝於給予子女讚美與鼓勵；因為鼓勵與讚美對音樂學習成長

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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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培養正確的價值觀 

（㆒）根據訪談結果顯示：音樂教師認為，父母的㆟格特質與專業能

力會影響子女對音樂喜愛的程度、㆟生的價值觀、音樂學習成長

態度、學習態度及生涯規劃，具有增強與輔助作用。 

 

（㆓）根據訪談結果顯示：音樂教師認為，音樂學習可以學到書本及

學科以外的㆟生歷練，包括㆖台表演的台風及禮儀訓練及音樂領

域專業、深入的音樂氣質，為㆟生難能可貴的歷練，是用金錢買

不到的。所以音樂教師以過來㆟的身份，95﹪都不堅持子女學習

音樂是為了將來和自己㆒樣，選擇音樂作為自己的專業；非音樂

教師以非專業者的身份，92.5﹪都不堅持子女將音樂作為自己未

來的職業規劃。 

 

（㆔）根據訪談結果顯示：音樂教師認為，希望子女也能喜歡音樂，

並用它來調劑生活或可以用來緩和自己的情緒；也是㆒種發洩情

緒的正常管道。95﹪受訪者認為聽古典音樂有助於子女的㆟格發

展，不但對情緒的掌控與發洩表現的很好，而且也比較獨立。 

 

㆕、增進親子關係的和諧 

    根據問卷結果顯示：音樂教師與非音樂教師認為子女音樂學習成

長對親子關係的和諧不但有幫助而且也會造成影響，因為全家㆟的共

同參與，對音樂學習的成長發展，無形㆗是㆒種很好的助力。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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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學習的興趣，也有很好的效果；而且也可以藉音樂的交流，增進

親子關係和諧。相信學習永遠不嫌晚，鼓勵全家㆟㆒起共同學習成長，

將可增進親子關係的和諧。  

 

五、音樂教師的選擇方面較為慎重 

    根據訪談結果顯示：音樂教師在音樂教師的選擇方面較為慎重，

並且有更多的資訊來源，知道如何選擇適合子女音樂學習成長的課程

及教師。而非音樂教師則是因為認識的朋友為音樂教師，或是生活週

遭剛好有學習機會的資訊；對子女學習動機及教師的選擇㆖資訊來源

較缺乏。 

 

六、具音樂專業素養可以對子女加強輔導 

（㆒）根據訪談結果顯示：95﹪音樂教師認為，父母具音樂專業素養

對子女在家練習發生錯誤時，可以馬㆖給予指正甚至作正確示

範，對子女音樂學習成長有很大的幫助。 

 

（㆓）根據問卷及訪談結果顯示：音樂教師及非音樂教師㆒致認為，

父母具音樂專業素養對子女在音樂欣賞及音樂專業知識領域的

學習㆖有所幫助，可以擴增對音樂領域的涉獵與瞭解。 

 

（㆔）根據訪談結果顯示：92.5﹪音樂教師認為，父母具音樂專業素

養對子女在音樂學習成長㆖有很大的幫助，但是正由於本身受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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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專業訓練，所以較無法容忍㆒再的彈錯，較會為此生氣及易

動怒。因此，為㆟父母者切記要發揮具備音樂專業能力之優點，

提醒自己對子女在學習過程㆗發生的錯誤，要多㆒份體諒學習者

的耐心。因為適度的責罵，對音樂學習的信心及興趣有所幫助，

而過度的責罵，則會喪失子女對音樂學習的信心及興趣。 

 

七、重視請益專家及前輩經驗分享 

    根據訪談結果顯示：音樂教師與非音樂教師認為，關於別㆟的音

樂學習成長經驗，可作為參考及改進的依據，所以向專家及前輩請教；

在子女音樂學習成長的過程㆗，父母如何提供協助與配合，才能對子

女音樂學習成長狀況有所幫助。所以多與別㆟分享音樂學習成長經

驗，以避免子女重蹈覆轍，減少無謂的錯誤發生。 

 

八、重視經營子女音樂學習的成長規劃 

（㆒）根據訪談結果顯示：音樂教師認為，父母本身受過音樂專業訓

練，較能瞭解在音樂學習成長㆗會遭遇的挫折及學習㆖遇到的困

難，因此會根據自己本身的音樂學習經驗，為子女的音樂學習成

長作提早的規劃。 

 

（㆓）根據訪談結果顯示：音樂教師認為，父母本身受過音樂專業訓

練，知道音樂學習對㆟生學習成長的優點，所以較重視經營子女

音樂學習的成長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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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根據訪談結果顯示：95﹪受訪者認為，父母較重視經營子女音

樂學習的成長規劃，無形㆗為子女在㆟生的生涯規劃㆗多開了㆒

扇窗，增長了子女在學習成長㆖的觸角。但切記不要因為太早為

子女規劃音樂學習而扼殺了子女在其他領域所具有的才能，不只

為子女作提早規劃音樂學習的選擇，而是應該選擇適合的學習規 

劃。畢竟音樂學習的目的是為了增長學習成長㆖的觸角，而不是

為了音樂學習才去學習音樂，這是筆者在研究時歸納所得最重要

的建議。 


